
關連交易

– 217 –

概覽及關連人士

全球發售完成後，本集團將繼續進行上市規則第14A章內所定義構成關連交易的若干
交易。

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超額配售權未獲行使），國機將最終控制我們約80.34%
已發行股本。按照上市規則定義，國機將成為我們的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1條，國機集團（僅就本節「關連交易」而言，國機集團亦包括國機的聯營公司，但該
等聯營公司並非本集團成員公司）的成員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與重組相關的協議

• 重組協議

根據重組協議，國機已向本公司確認及承諾，國機及中國聯合將分別向本公司進行資
本投入的金額。國機亦已同意，因其稅項、資本投入及股權轉讓以及因其進行資本投入及股
權轉讓所引起的訴訟開支、處罰金及罰款而產生的一切損失及申索都將由國機對我們進行賠
償。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歷史及重組－我們的重組」一節。

• 避免同業競爭協議

為求儘量減少上市後我們的業務與除外業務之間的任何潛在競爭，我們已與國機訂立
避免同業競爭協議。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避免同業競
爭協議」一節。

上市規則下的涵義

於全球發售完成後，根據「歷史及重組－我們的重組」一節所述任何協議或安排所進
行的任何交易將按照全球發售前已訂立的相關交易執行。因此，該等交易將不構成上市規則
第14A章界定的本公司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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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關連交易

本集團的關連交易，以及本公司就嚴格遵守上市規則有關規定從聯交所獲得的豁免載
列如下：

交易性質 適用上市規則 已獲得的豁免

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國機集團向本集團分租物業 14A.33 不適用

國機集團向本集團
　進行貿易採購

14A.33 不適用

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
　工程服務及產品

14A.35 豁免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集團接受國機集團的
　工程服務及產品

14A.35 豁免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
　進行貿易採購

14A.35 豁免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
　綜合服務

14A.35 豁免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據預測，完成上市後，以下本集團成員公司及國機集團成員公司之間的交易將根據上
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然而，該等持續關連交易預期將獲自動豁免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下所有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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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機集團向本集團分租物業

國機附屬公司暨國機集團成員公司通達機械有限公司乃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
75號南洋中心第一座8樓4室的物業（「物業」）承租人。該公司現時分租物業予本公司、中國
機械設備香港有限公司及華盛昌發展有限公司（兩者均為本集團成員公司（統稱為「香港附
屬公司」），並將根據通達機械有限公司與本公司及香港附屬公司於2012年10月31日訂立的
分租協議（「分租協議」）於上市後繼續分租物業予本公司及香港附屬公司。

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通達機械有限公司向本集團成員公司分租物業的歷史交易金額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財政年度╱期間 歷史交易金額

2009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1,796.0港元
2010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9,261.0港元
2011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7,708.0港元
2012年6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8,293.5港元

根據分租協議，香港附屬公司和通達機械有限公司應分別承擔就物業應付租金總額的
70%和30%。香港附屬公司根據分租協議應付的租金乃參考(i)通達機械有限公司應付予物業
業主的租金；及(ii)類似物業的市場租金而釐定。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
集團根據分租協議應付予通達機械有限公司的租金屬公平合理。

物業目前用作通達機械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香港附屬公司的共用辦公室。分租安排得
到通達機械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香港附屬公司的同意，旨在節省各方的開支。此外，本集團
認為，若要提供有關物業供本公司及香港附屬公司於香港作辦公室使用，則與通達機械有限
公司訂立的分租協議實屬不可或缺，分租協議因此對本集團有利。

由於就分租協議下的交易金額計算的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定義見上市規則）預期
將低於0.1%，根據分租協議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而有關交易獲自動
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下所有有關年度審核、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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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機集團向本集團進行貿易採購

就貿易業務而言，儘管於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任何產品的往績記錄，經本公司與國機溝通
後，我們得悉國機集團可能不時需要我們就從海外採購產品提供貿易服務以支持其自身業
務。

鑒於以上所述，本公司與國機於2011年7月12日就本集團向國機集團銷售貿易產品訂
立框架協議（經日期為2012年12月10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貿易銷售協議」），據此，本集
團將於上市後，由上市日期開始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向國機集團出售各類貿易產品。

貿易銷售協議為框架協議，當中包含本集團向國機集團銷售各類產品時需遵守的一般
條款及條件。國機集團的成員公司及本集團的成員公司可不時就本集團提供的特定產品訂立
詳細協議，但該等詳細協議的條款不得抵觸貿易銷售協議的條款。本集團實際提供的產品視
乎國機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不時訂立的詳細協議而定。

貿易銷售協議可按國機與本公司商定的條款續期。貿易銷售協議可在下列情況下終
止：(i)非違約方向違約方發出說明有關違反行為的書面違約通知，而違約方於收到違約通知
後一段合理期間內仍無法彌補有關違反行為；及(ii)若履行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將違反上市規
則規定或不能取得上市規則規定的必要批准或聯交所授予的相關豁免，則自動終止。

根據貿易銷售協議，除非相關政府機構已釐定指引價格範圍，否則收取產品一方應付
的價格須按相關產品的現行市價釐定。現行市價應為獨立第三方按一般商業條款，在其供應
地點或非常靠近該供應地點之處，於相關時間就有關產品所支付的價格，或獨立第三方按一
般商業條款於相關時間就提供相關產品所收取的價格。倘其時並無現行市價或難以取得有關
市價，則本公司及國機將以提供相關產品的合理成本及合理溢利率為基準，釐定雙方同意的
價格。

貿易銷售協議預期將增加我們貿易業務的收入及溢利，倘國機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與本
集團訂立特定合同，由我們向其提供產品，更將擴大我們在國際貿易市場的市場份額，因
此，本集團認為貿易銷售協議有利於本集團及我們貿易業務的發展。

經考慮國機集團對各類產品的預期需求及本集團將根據貿易銷售協議於截至2012年、
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國機集團提供各類產品的估計價格，董事認為按貿易銷
售協議項下交易金額計算的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定義見上市規則）預期將低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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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貿易銷售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而該等交易獲自動豁
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下所有有關年度審核、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據預測，完成上市後，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之間的若干交易將根據上
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有關詳情如下。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

作為國際工程承包業務的一部分，我們早於上市前已就國機集團所承接的工程承包項
目，尤其是國機集團分包予本集團的工程承包項目，向國機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前
述項目由於若干原因（如本集團未能符合若干招標要求或若干工程承包項目先前由國機集團
直接承接及跟進）一直由國機集團負責，且難以轉讓該等工程承包項目予本集團。該等工程
服務及產品包括（但不限於）承接交鈅匙項目、提供電力能源行業的總承包服務以及採購服
務及產品。而且，我們將根據本公司與國機於2011年7月12日訂立的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
架協議（經日期為2012年12月10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
於上市後由上市日期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間繼續向國機集團提供該等上述工程服務及產
品。有關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中相關服務及產品定價機制的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
「－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一般條款」分節。

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財政年度╱期間 歷史交易金額（約）

歷史交易金額佔
本集團於相應
期間收入總額

百分比
（約）(%)

2009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136.9百萬元 5.9
2010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人民幣930.1百萬元 4.9
2011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人民幣511.9百萬元 2.5
2012年6月30日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948.2百萬元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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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及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為各項歷史交易的有關合同的
簽署各方）的身份及所涉及工程產品及╱或服務的性質概要：

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所涉及工程產品及╱或

服務的性質

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
 止三個財政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 國機
（預期相關產品及╱或
服務由國機附屬公司使用）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

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可增加我們國際工程承包業務的收入及溢利並擴大我們
於國際工程承包市場的市場份額。尤其是若干大型工程承包項目由於若干原因（如本集團未
能符合若干招標要求或若干工程承包項目先前由國機集團直接承接及跟進）一直由國機集團
負責，且難以轉讓該等工程承包項目予本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則讓我們可參
與該等國機集團所承接的工程承包項目。國機集團分包予本集團的工程承包項目大部分為歷
時數年的大型項目。因此，本集團認為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有利於本集團以及我們
的國際工程承包業務發展。儘管如此，本集團有能力獨立於國機集團進行業務。尤其是我們
的業務受避免同業競爭協議保障，毋須與國機集團競爭。此外，受避免同業競爭協議保障及
其他因素帶動，本集團於國際工程承包市場的市場份額將持續增長，日後亦有能力避開國機
集團的競爭，取得眾多工程承包項目（尤其是核心行業內的項目），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
事）因而預期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下的交易量及交易額將越來越少。

經考慮(i)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ii)本集團成員公司
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已簽訂或同意落實的特定合同下所需的服務及產品性質；(iii)相關工程
承包項目的預計年期及進度；及(iv)國機集團對工程服務及產品的需求的預期減幅，於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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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董事認為本集團按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
議向國機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的金額的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財政年度

提供工程服務和
產品框架協議

項下交易金額的
年度上限

2012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091.0百萬元
2013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673.0百萬元
2014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573.0百萬元

尤其，上述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下的年度上限已由董事根據彼等對本集團成
員公司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已簽訂或同意落實的各項特定合同下的實際合同金額及參考相關
工程承包項目的預計工期及進度的預期付款時間表的分析設定。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年度上限金額與歷史交易金額相比相對較高，主要是由於本公司於2007年就提供若
干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產品及服務（合同金額約為5億8千萬美元）而簽署的一份工程承包
合同所致，有關項目於2009年開工及預期將於2012年年底前完工，而預期本公司將於2012
年就此項目確認來自國機的收入約1億5千萬美元。就截至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年度上限而言，本公司已考慮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之間已同意落實的若干
特定合同，其合同金額與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交易合同金額（尤其是於截至2011
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歷史交易合同金額）相若，其預期將於2013年及2014年完工。因
此，我們的董事預期，截至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將保持穩定在與往
績記錄期間的歷史交易金額（尤其是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歷史交易金額）相似
的水平上。

本集團接受國機集團提供的工程服務及產品

作為國際工程承包業務的一部分，我們早於上市前已接受國機集團提供的工程服務及
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設計、安裝、施工、建設、分包及採購服務及產品，主要以促進
我們的國際工程承包業務及若干由我們分包予國機集團的項目，並將根據本公司與國機於
2011年7月12日訂立的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經日期為2012年12月10日的補充協
議所補充）（「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於上市後由上市日期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
間繼續接受國機集團提供的該等上述工程服務及產品，其中一大部分為有關我們核心行業內
的工程承包項目的設計、安裝、施工、建設、分包及採購服務及產品。有關接受工程服務和
產品框架協議中相關服務及產品定價機制的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一般條款」分節。

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國機集團向本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如下：



關連交易

– 224 –

截至以下日期止財政年度╱期間 歷史交易金額（約）

歷史交易金額
佔本集團

於相應期間
銷售成本

總額百分比
（約）(%)

2009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323.2百萬元 1.8
2010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343.6百萬元 2.1
2011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209.4百萬元 1.2
2012年6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237.8百萬元 2.8

以下為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及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為五大歷史交易（就交易金額而
言）的有關合同的簽署各方）的身份及所涉及工程產品及╱或服務的性質概要：

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所涉及工程產品及╱或
服務的性質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本公司 中國電線電纜進出口有限
公司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分包

本公司 中國機械工業建設總公司 土木工程、施工及安裝

本公司 中通公司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設備及產品

本公司 哈爾濱電站設備成套設計
研究所

工程建設的技術服務

本公司 中機中電設計研究院 工程建設的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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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所涉及工程產品及╱或
服務的性質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本公司 中國機械工業建設總公司 土木工程、施工及安裝

本公司 中工工程機械成套

有限公司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設備及產品

本公司 中通公司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設備及產品

本公司 中機中電設計研究院 工程建設的技術服務

本公司 機械工業勘察設計研究院 工程建設的技術服務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本公司 中國機械工業建設總公司 土木工程、施工及安裝

本公司 上海中浦供銷有限公司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設備及產品

本公司 機械工業勘察設計研究院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服務及分包

本公司 哈爾濱電站設備成套

設計研究所

工程建設的技術服務

本公司 北京興電國際工程

管理公司

工程建設的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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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所涉及工程產品及╱或
服務的性質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 中國機械工業建設總公司 土木工程、施工及安裝

本公司 中通公司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設備及產品

本公司 機械工業勘察設計研究院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服務及分包

本公司 上海中浦供銷有限公司 電力能源相關工程建設的
設備及產品

本公司 哈爾濱電站設備成套設計
研究所

工程建設的技術服務

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使本集團可分包部分施工工程，此乃與國際工程承包市
場參與者的慣常做法相符。本集團內部有一份確定的分包商名單，該等分包商有能力提供各
種工程服務及產品，可滿足我們國際工程承包業務的不時之需。該名單包括國機集團的成員
公司及其他獨立第三方，由本集團參考彼等的市場聲譽以及彼等提供的服務及產品價格及質
量，以及（如適用）過往與本集團合作時的表現後確定。我們有時亦會通過招標程序選擇分
包商。然而，鑒於國機集團於國際工程承包市場為發展完善且聲譽良好的參與者，不單產能
強大，在製造、設計、研發各類工程產品方面亦具備豐富經驗，本集團傾向自國機集團尋求
相關工程服務及產品，以自其技術優勢獲益。此外，考慮到本集團與國機集團的合作關係歷
史悠久，本集團認為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使我們所承接的工程承包項目能高效及優
質地完成，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因此有利於本集團及我們的國際工程承包業務發
展。儘管如此，本集團有能力獨立於國機集團進行國際工程承包業務，尤其我們亦有能力自
上述內部名單內其他獨立市場參與者採購各種工程服務及產品。

經考慮(i)國機集團向本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ii)本集團已承接的
工程承包項目及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已簽訂或同意落實的特定合同下所需的
服務及產品性質；(iii)相關工程承包項目的預計工期及進度；(iv)本集團對工程服務及產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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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預期增幅；及(v)相關工程服務及產品平均市價受通脹及中國整體經濟增長影響下的預
計升幅，於截至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董事認為國機集團按接受工程
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向本集團提供工程服務及產品的金額的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財政年度

接受工程服務和

產品框架協議項下

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2012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950.0百萬元

2013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200.0百萬元

2014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500.0百萬元

尤其，上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下的年度上限已由董事根據彼等對本集團成
員公司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已簽訂或同意落實的各項特定合同下的實際合同金額、參考相關
工程承包項目的預計工期及進度的預期付款時間表的分析設定。

截至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與歷史交易金額相比出現
較大升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之間已簽署或同意落實的若干金額
重大的特定合同下的工程承包項目預期進展相對較快所致，而該等合同包括本公司與中國機
械工業建設總公司之間已簽署或同意落實的三份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其預計合同金額合共
約為人民幣31億元，有關項目的合同期自2012年起介乎4至5年及將涉及本集團接受土木工
程、施工及安裝服務及產品且預期將於2012年至2014年間以遞增趨勢穩步按階段完成。由
於此等合同（連同少數其他新合同）預期將於2012年下半年生效及將於2012年下半年開始貢
獻收入約人民幣5億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與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歷史交易金額相比相對較高。此外，根據上文所述，我們的董事認為，截至2012年
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亦應穩步增加，與有關項目的進度保持一致。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進行貿易採購

作為貿易業務的一部分，我們早於上市前已為有意自中國採購產品的國內外客戶提供
各種採購方案。該業務大多涉及將中國製造的產品出口到多個海外市場。鑒於國機集團的產
能強大，為促進我們的貿易業務，本集團已自國機集團採購各種貿易產品，包括農業機械設
備、農業運輸車輛、測井設備及採礦設備，以支持我們的貿易業務，我們亦將根據本公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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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機於2011年7月12日訂立由國機集團向本集團提供貿易產品的框架協議（經日期為2012年
12月10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貿易採購框架協議」）於上市後由上市日期起至2014年12月
31日期間繼續為我們的貿易業務自國機集團採購其他貿易產品（包括但不限於上述產品）。
有關貿易採購框架協議中相關產品定價機制的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
連交易－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一般條款」分節。

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國機集團向本集團提供各種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財政年度╱期間 歷史交易金額（約）

2009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2百萬元
2010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4百萬元
2011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1.7百萬元
2012年6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8.2百萬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歷史交易金額佔本集團於相應期間銷售成本總額的百分比低於
0.1%。

以下為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及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為各項歷史交易的有關合同的
簽署各方）的身份及所涉及貿易產品的性質概要：

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所涉及貿易產品的性質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中設工程機械 一拖（洛陽）建築機械
有限公司

工程機械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中設工程機械 一拖（洛陽）建築機械
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中設工程機械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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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所涉及貿易產品的性質

中設工程機械 鼎盛天工工程機械銷售
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中設工程機械 一拖（洛陽）建築機械
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中設工程機械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設工程機械 鼎盛天工工程機械銷售
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中設工程機械 中非重工投資有限公司 機械及設備

本集團內部有一份確定的供應商名單，該等供應商有能力提供各種產品，可滿足我們
貿易業務的不時之需。該名單包括國機集團的成員公司及其他獨立第三方，由本集團參考彼
等的市場聲譽以及彼等提供的產品價格及質量，以及（如適用）過往與本集團合作時的表現
後確定。國機集團為具備多年在中國生產各種產品經驗的集團公司，並以生產優質機械設備
的能力著稱，尤其在電子、能源、農業、林木及地質行業所需的機械設備方面。鑒於國機集
團的產能強大，為促進我們的貿易業務，本集團一直為我們的貿易業務自國機集團採購各種
產品。此外，考慮到本集團與國機集團的合作關係歷史悠久，本集團認為貿易採購框架協議
可確保我們的貿易業務可獲得最優質的產品，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因此有利於本集團及我們的
貿易業務發展。儘管如此，本集團有能力獨立於國機集團進行貿易業務，尤其我們亦有能力
自上述內部名單內其他獨立供應商採購各種產品。

經考慮(i)國機集團向本集團提供各種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ii)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國機
集團成員公司已簽訂或同意落實的特定合同下所需的產品性質；(iii)相關貿易合同所載的產
品交付日期；(iv)相關產品生產成本的預期增幅；(v)本集團對各種產品的需求的預期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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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vi)相關產品平均市價受通脹及中國製造及貿易市場發展影響下的預計升幅，於截至2012
年、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董事認為國機集團按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向本集團提
供各種產品的金額的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財政年度

貿易採購框架協議項下

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2012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5.0百萬元
2013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7.0百萬元
2014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21.0百萬元

尤其，上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下的年度上限已由董事根據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財政
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實際歷史交易金額，以及估計年度業務增長率20%
設定。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綜合服務

除國際工程承包業務及貿易業務外，我們早於上市前已就國機集團所承接的業務向國
機集團提供綜合服務（如展覽及會議服務、倉存及物流服務、招標代理服務、進出口代理服
務及房地產租賃及管理服務），且我們將根據本公司與國機於2011年7月12日訂立由本集團
向國機集團提供綜合服務的框架協議（經日期為2012年12月10日的補充協議所補充）（「綜合
服務框架協議」）於上市後由上市日期起至2014年12月31日期間繼續向國機集團提供該等上
述綜合服務。有關綜合服務框架協議中相關服務定價機制的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不獲自
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一般條款」分節。

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綜合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財政年度╱期間 歷史交易金額（約）

2009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6.4百萬元
2010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3.7百萬元
2011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1.2百萬元
2012年6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1.5百萬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歷史交易金額佔本集團於相應期間收入總額的百分比低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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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及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為五大歷史交易（就交易金額而
言）的有關合同的簽署各方）的身份及所涉及綜合服務的性質概要：

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所涉及綜合服務的性質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中設國際商務 中國機械工業建設總公司 貨品國際運輸

西麥克展覽 蘇美達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中國汽車工業國際合作
總公司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中汽凱瑞貿易有限公司 展覽服務

中機設計研究院 國機
（預期相關服務由國機
附屬公司使用）

監理服務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中設國際商務 中國機械工業建設總公司 貨品國際運輸

西麥克展覽 蘇美達 展覽服務

中設國際商務 中國重型 貨品國際運輸

西麥克展覽 中國汽車工業
國際合作總公司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中汽凱瑞貿易有限公司 展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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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賣方）

國機集團有關成員公司
（作為買方） 所涉及綜合服務的性質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中設國際商務 中國重型 貨品國際運輸

西麥克展覽 蘇美達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中國汽車工業
國際合作總公司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中汽凱瑞貿易有限公司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國機
（預期相關服務由國機
附屬公司使用）

展覽服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設國際商務 中國機械工業建設集團
有限公司

貨品國際運輸

西麥克展覽 中國磨料磨具進出口公司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河北中機合作有限公司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中國地質裝備總公司 展覽服務

西麥克展覽 蘇美達 展覽服務

本集團合資格提供多種綜合服務（如展覽及會議服務、倉存及物流服務、招標代理服
務、進出口代理服務及房地產租賃及管理服務），並以提供該等綜合服務的經驗聞名，故國
機集團聘用我們向彼等提供該等綜合服務。綜合服務框架協議預期將增加本集團的的收入及
溢利，本集團因此認為綜合服務框架協議有利於本集團以及我們業務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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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i)本集團向國機集團提供綜合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ii)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國機
集團成員公司已簽訂或同意落實的特定合同下所需的服務性質；(iii)國機集團對綜合服務的
需求的預期升幅；及(iv)有關綜合服務的平均市價在通脹及我們的有關該等綜合服務業務的
發展影響下的預計升幅，於截至2012年、2013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董事認為本集
團按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向國機集團提供綜合服務的金額的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財政年度

綜合服務框架協議項下

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2012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28.0百萬元
2013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44.0百萬元
2014年12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幣53.0百萬元

尤其，上述綜合服務框架協議下截至2012年及2013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上
限已由董事根據彼等對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國機集團成員公司已簽訂或同意落實的各項特定合
同下的實際合同金額及參考相關服務期限的預期付款時間表的分析設定，而截至2014年12
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上限已由董事根據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經計算年度
上限金額及估計年度業務增長率20%設定。

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一般條款

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
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均為框架協議，本集團及國機集團須按其中所載一般條款及條件進行擬根
據該等協議進行的特定種類交易。國機集團成員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可不時就將由本集團
提供或收取的特定服務及╱或產品訂立詳細協議，但該等詳細協議的條款不得抵觸相應框
架協議的條款。本集團實際提供或收取的服務及╱或產品視乎國機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及本
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不時訂立的詳細協議而定。

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
綜合服務框架協議的年期相同，均由上市日期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並可按國機與本公
司商定的條款續期。每一該等框架協議可在下列情況下終止：(i)非違約方向違約方發出說明
有關違反行為的書面違約通知，而違約方於收到違約通知後一段合理期間內仍無法彌補有關
違反行為；及(ii)若履行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將違反上市規則規定或不能取得上市規則規定的
必要批准或聯交所授予的相關豁免，則自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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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
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除非相關政府機構已釐定指引價格範圍，收取服務及╱或產品一
方應付的價格將按相關服務及╱或產品的現行市價釐定。現行市價應為獨立第三方按一般
商業條款在其供應地點或非常靠近該供應地點的地點，於相關時間就有關服務及╱或產品
所支付的價格，或獨立第三方按一般商業條款於相關時間就提供有關服務及╱或產品所收
取的價格。倘其時並無可用的現行市價或難以取得有關市價，則本公司與國機將以提供相關
服務及╱或產品的合理成本及合理溢利率為基準，釐定雙方同意的價格。

就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豁免申請

該等擬根據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
框架協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各項進行的交易將繼續經常並按一般商業條款在我們的日常及
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預期根據每一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
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各項進行的交易之總交易金額，在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將分別受限於上述建議的各年的年度上限。預期有關
每一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綜
合服務框架協議的各項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定義見上市規則）在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止三個財政年度將超過5%且年度上限金額超過10,000,000港元。因此，根據提供工程服務
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各
項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
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上述交易將不時及經常性發生，因此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就每種情況均
作出披露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對本公司而言成本昂貴且不切實際。

我們已向聯交所就擬根據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
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各項進行的交易，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
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而聯交所已向我們授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42(3)條所出具的豁免，以免卻根據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
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各項進行的交易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公
告及╱或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此外，我們確認，我們就擬根據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
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各項進行的交
易，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1)、14A.35(2)、14A.36、14A.37、14A.38、14A.39及第
14A.40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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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5(2)條及第14A.36(1)條，本集團按照每一提供工程服務和產品
框架協議、接受工程服務和產品框架協議、貿易採購框架協議及綜合服務框架協議各項分別
進行的交易的總交易金額，於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不得超過上述各財政
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

倘本集團成員公司與任何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訂立任何協議以進行超乎上述所
擬的交易，或根據所述協議進行或建議進行的交易不完全符合上述規定的條件，我們將遵守
當時上市規則規管關連交易的適用規定，除非我們向聯交所申請並獲得獨立的豁免。

董事的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節所述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均於本集團日常
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該等交易按照公平基準並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議訂、屬公平合理，且
符合股東整體利益，亦認為本節所述該等交易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均屬公平合理。

儘管本節所述各項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將於上市後持續，我們的董事認為，基
於下列原因，本集團將能夠獨立於我們的控股股東經營業務，原因如下：

(a) 就本集團向國機集團供應的產品及服務而言，本集團有全權酌情權釐定是否與國
機集團訂立詳細協議及是否應國機集團要求提供特定服務及╱或產品；

(b) 就向國機集團採購產品及服務而言，本集團能夠向名列我們的內部供應商名單的
其他獨立供應商採購類似產品及服務，而我們的董事決定繼續與國機集團進行有
關持續關連交易，僅由於彼等認為此舉在商業上屬明智；

(c) 過往，本節所述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應佔的收入及銷售成本（視情況而
定）僅佔相應財政期間本集團收入總額及銷售成本總額（視情況而定）相對較低
的比例；

(d) 本節所述所有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已經及將根據公平合理的一般商業條款
訂立；及

(e) 本集團成員公司及國機集團成員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概無重
疊。

獨家保薦人確認

獨家保薦人認為本節所述不獲自動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均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中訂立，亦認為該等交易是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同時符合股東整體利益，獨
家保薦人亦認為本節所述該等交易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均屬公平合理。




